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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印發 

 

院總第 1761 號 委員 提案第 26811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鑒於近年來數位性暴力愈漸頻繁，行為人

如以散布或傳送該等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威脅或恐

嚇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甚至已實際為散布或傳送之行為，

其對被害人之人格發展、客觀名譽、性意思形成自由之侵害

，俱有嚴重影響，其所受侵害狀態與性侵害被害人相似，其

刑事訴追程序與審判程序，應有準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

庭暴力防治法及刑事訴訟法之必要，爰擬具「性私密活動公

開自由侵害事件處理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現行刑法之規定，若經他方同意而將他人非公開活動或身體隱私部位以錄音、照相、錄

影或其他電磁紀錄之方式紀錄者，如未經該他人同意即為散播或傳送，所涉犯者應為刑法

第三百一十條之加重誹謗罪或第二百三十五條之散播猥褻物品罪；如係未經他方同意而作

成上開內容之紀錄者，尚兼有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之二條無故散播偷窺攝錄內容罪。由是

可知，在前者情形，現行刑法僅以侵害客觀規範名譽或社會秩序善良風俗為處罰基礎。 

二、然而，即使伴侶間在進行親密行為時，同意將其過程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方式

記錄，通常情形亦難認一方事後有將該內容散布或傳送予第三人之概括同意，持有該等紀

錄之人，事後未經同意即將內容為傳送或散布，已逾越了他方之同意範圍、侵害他方之性

意思形成自由，而恣意為傳送或散布行為更是一種財產權之濫用，該等行為對遭拍攝之客

體俱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且亦嚴重影響其人格發展及名譽，惟此等被害人並非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保護之被害人，其在面對刑事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時，僅能行一般偵查或審判程

序，恐將造成其等之二次傷害，現行法規對此等被害人之保護應有未足。 

三、此外，現行法制並無相關配套措施可協助被害人將已外流的性私密影像下架移除，只能自

力救濟，向帄台業者請求移除，然而缺乏法源依據，這些色情網站和論壇往往對被害人的

請求往往不予理會。無論就法制面或程序面而言，被害者都得面臨不斷地折磨與煎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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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二度甚且三度之傷害。 

四、綜上所述，酌參聯合國人權報告，因應網路科技之發達，數位性暴力已不容忽視，行為人

以散播或傳送親密行為之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為由，對被害人為強暴脅迫致使其

為行無義務之事，或以此作為報復行為之態樣，對於被害人之性私密活動之公開自由已有

嚴重侵害，且其影響程度亦不亞於性侵害之被害人，實有制定專法之必要，爰酌參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制定本法，俾使被害人能受有及時而

完整之保護。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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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私密活動公開自由侵害事件處理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通  則 章名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防制不法行為被害人之性私密活動公

開自由遭受任何形式之侵害，並為維護其人

性尊嚴、隱私權及性自主權，特制定本法。 

因他人不法行為，而性私密活動公開自

由受有侵害者，其被害人保護程序適用本法

。 

一、鑒於現行法下，刑法針對散布他人非公開

活動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處罰，係以「無故

錄音、照相、錄影或以電磁紀錄竊錄」之

行為為前提；如經當事人同意而取得之照

相、錄影或電磁紀錄者，即無從論以刑法

第三百一十五條之二第三項罪責。 

二、次按，若一方當事人同意他方為前開紀錄

行為，但並未同意將該內容散布或傳送予

不特定多數人或第三人，則散布或傳送之

行為已逾越當事人之同意範圍，而侵害其

意思自由及性意思形成自由，實已非刑法

第三百一十條規定之加重誹謗罪或第二百

三十五條規定之散布猥褻物品罪所可保護

之範圍。 

三、總此以言，現行刑法對性私密活動公開自

由受侵害之被害人保護未足，且其亦不受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保護，為維護個人之

人性尊嚴、人格發展及隱私權遭受任何形

式之侵害，並為提供被害人即時之程序保

護，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定義） 

前條所稱性私密活動公開自由受有侵害

，係指一方未經他方同意，傳送或散布有關

自己或他人以性器進入他人或第三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以性器

、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自己

或第三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為內容之錄音、照相、錄影或其他電磁紀

錄。 

一、本法所保護者，係性私密活動無故未經當

事人同意，而為之傳送或散布行為；而非

無故竊聽、竊錄他人性私密活動之行為。 

二、考量前開傳送或散布之客體，未必均係違

背當事人意思所製作，是僅酌參刑法第十

條規定有關性交行為之定義，未予全文引

用。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

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獨立編列預算

，並置專職人員辦理本法相關業務。 

前項專職人員，每年應至少接受性侵害

防治專業訓練課程六小時以上。 

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

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

明定本法各級主管機關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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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性私密

活動公開自由之防制政策，其中學者、專家

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主管機關應每季檢討前項政策成效並公

開於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公告之。 

第二章 被害人之協助 章名 

第四條 （專責犯罪偵查機關） 

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於犯罪偵查時，

知犯罪嫌疑人所涉罪名與第二條規定相關聯

者，中央法務主管機關及內政主管機關應指

定所屬機關指揮督導各地方檢察署、警察機

關應指定專責人員辦理本法事件。 

前項專責人員，準用第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職責。 

第五條 （提供被害人協助之方式） 

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因被害人

之聲請，應提供下列協助： 

一、性私密活動之錄音、照相、錄影或其他

電磁紀錄之即時處分。 

二、通譯服務。 

三、法律協助。 

四、社工輔導處遇及諮詢服務。 

五、於案件偵查或審理中陪同接受詢（訊）

問。 

六、其他必要之協助。 

考量性私密活動遭無故公開之被害人可能產生

之心理創傷及人格發展之影響非常人所能估計

，爰增訂本條規定，俾使被害人可受有即時之

協助，減輕其身心負擔。 

第六條 （即時保護） 

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於網際網路帄

臺有第二條規定之內容，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一編第十一章，除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

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一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之一及第一百四十三條外

之規定。 

警察機關得知其影像已被散布，應於二

十四小時通知網際網路帄臺提供者、網際網

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 

網際網路帄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

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其經營之帄臺或事

業有第二條規定之內容者，應於知悉後二十

四小時內先行移除該資訊，並立即通報犯罪

偵查機關，並提交所移除之資訊內容及其相

一、參 2018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研究報告

，因應現今網路科技之發達，以散布當事

之性私密活動威脅當事人行無義務之事（

性勒索）或以此為報復（復仇式色情）之

行為已日趨嚴重，且透過網際網路之傳播

，其對被害人之性意思形成自由、意思自

由之侵害速度及範圍不容忽視，爰增訂第

一項規定，使司法偵查機關得準用刑事訴

訟法上有關搜索、扣押之規定，對網際網

路帄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及電信事業進行即時之搜索及扣押。 

二、鑒於網際網路帄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

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對其所經營之事業

應有管理義務，衡酌保護之必要性、妥適

性及可能性，其應有義務於知悉有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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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網頁資料、上

傳者之個人資料及網路使用紀錄。 

二條所規定之情形時，有即時移除資訊，

並提交於司法偵查機關之義務。 

第七條 （禁止揭露被害個資）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

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

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

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

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

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

資識別身分之資訊。 

為免被害人之資訊遭不當外流，且行政、司法

或軍法機關製作之文書亦無顯示被害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資訊

之必要，爰參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二條及

第十三條規定，增訂本條規定。 

第八條 （偵審程序陪同） 

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詢（訊）問或

詰問時，其法定代理人、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配偶、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

、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得陪同在場，並

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

，亦同。 

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侵害被

害人性私密活動公開自由之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時，不適用之。 

被害人於第一項案件偵查、審判中，已

經合法訊問，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

，不得再行傳喚。 

考量被害人身心狀況及情緒穩定，為確保被害

人能完整陳述意見，俾使司法偵查機關及法院

得發現真實，爰參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五

條規定，使被害人於偵查中或審判中之訊問程

序得受有親屬或專業人員之陪同，並避免無謂

之傳喚。 

第九條 （得隔離訊問） 

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職

權在法庭外為之，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

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將被害人與

被告或法官隔離。被害人經傳喚到庭作證時

，如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或系爭案件所生

之身心創傷，認當庭詰問有致其不能自由陳

述或完全陳述之虞者，法官、軍事審判官應

採取前項隔離詰問之措施。 

審判長因當事人或辯護人詰問被害人不

當而禁止其詰問者，得以訊問代之。 

為避免被害人之性私密活動經無故傳送或散布

後，心理健康狀況已受有影響，於一般訊問程

序下無法依其自由意思為完整陳述，爰參酌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規定，使法官於訊問

或詰問程序中，得實施適當之隔離程序或處分

。 

第十條 （性別歧視之禁止） 為建立性別帄等之司法環境，並避免因性別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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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中對

被害人有任何性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法官

應予即時制止。 

視之陳述與舉止造成被害人二度傷害，爰參酌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之二規定，使法官

得及時制止不當之歧視行為。 

第十一條 （特殊情況調查陳述得為證據） 

被害人於系爭案件審理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

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

，得為證據： 

一、因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二、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

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 

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

喚不到。 

考量被害人因遭受侵害而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或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或拒絕陳述之心理狀況，爰參照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

七條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十三條規

定，若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具使用證據必要性及可信

性保證者，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 

第十二條 （審判不公開原則） 

本法犯罪之案件，審判不得公開。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經法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

限： 

一、被害人同意。 

二、被害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為保護被害人之名譽及隱私，爰參酌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十八條之規定，訂定審判以不公開

為原則，惟符合但書例外之規定，經法官認為

有必要者，則不必為此限制。 

第三章 被害人之保護 章名 

第十三條 （禁制令之聲請） 

本法所稱禁制令，分為通常禁制令及暫

時禁制令。 

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禁制令；被害人為

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

人者，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

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請之。 

經被害人主張，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禁制

令。 

禁制令之聲請、撤銷、變更、延長及抗

告，均免徵裁判費，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七

十七條之二十三第四項規定。 

一、因應科技發展，性私密活動之紀錄可透過

各式電子設備儲存或發送，尤其藉由網際

網路帄臺或應用程式為傳送或散布，極為

迅速且刪除不易。為避免被害人之性私密

活動一經他人持有即有產生不可回復性損

害之高度風險，爰參美國、英國立法例制

定禁制令規範，使被害人得避免再受騷擾

行為。 

二、考量被害人遭侵害之急迫性不同，爰參考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將禁制令分為通

常及暫時兩種類型。 

第十四條 （禁制令之法院管轄） 

禁制令之聲請，由被害人之住居所地、

相對人之住居所地或侵害被害人性私密公開

活動自由之行為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按禁制令重在被害人人身安全及隱私、名譽之

保護，爰參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一條規定，

訂定禁制令之聲請管轄法院，以落實保護目的

。 

第十五條 （禁制令之聲請程序） 

禁制令之聲請，應以書面為之。 

一、禁制令聲請原則上應以書面為之。 

二、然為考量性私密影像之保護應具有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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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之性私密活動內容有遭散布或傳

送之急迫危險者，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或

主管機關，經被害人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

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陳述者，應協助其向

該管法院聲請暫時禁制令。 

前項協助，得於夜間或休息日為之。 

，且為避免加害人利用夜間或休息日散布

或持續散布，而被害人無法即時求助之虞

慮，爰參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之規定，經被害人聲請後，由相關單位以

言詞、傳真等方式聲請暫時禁制令。 

第十六條 （通常禁制令保護範圍） 

法院於系爭案件審判中或受理第十四條

有聲請權人之聲請，認被害人之性私密活動

有遭傳送或散布之虞，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

發包括下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禁制令： 

一、禁止相對人對於被害人為騷擾、接觸、

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二、命相對人將持有之被害人性私密影像交

付被害人。 

三、命相對人將持有之被害人性私密影像刪

除。 

四、命相對人移除或向網際網路帄台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申

請刪除相對人所外流之被害人性私密影像

。 

五、命相對人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被害

人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常

出入之特定場所。 

六、命相對人負擔移除被害人性私密影像之

費用。 

七、命相對人負擔相當之律師費用。 

八、命其他保護被害人之必要命令。 

一、參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條，明定通常

禁制令之核發內容。 

二、本條以法院認有個人性私密影像「傳送」

或「散布」之虞為要件，所謂散布應指以

任何方法、形式供特定或不特定多數人觀

覽知悉之行為；所謂傳送，則指除散布以

外，一切得使第三人觀覽或持有其內容之

行為。至於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營利或其

他不法意圖在所不問。 

第十七條 （暫時禁制令之程序與內容） 

法院受通常禁制令之聲請，認有急迫情

形，非於二十四小時內核發禁制令，難以保

護被害人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暫時禁

制令。 

前項法院核發暫時禁制令，得不經審理

程序，並應於受聲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核發

。 

法院核發暫時禁制令時，得依聲請或依

職權核發前條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款之命

令。 

聲請人於聲請通常禁制令前已聲請暫時

禁制令，其經法院准許核發者，視為已有通

考量性私密活動公開自由之侵害行為，依個案

情形之急迫性不同，為避免通常禁制令之聲請

程序無法即時給予被害人保護，爰參酌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十六條，明定暫時禁制令之核發程

序、內容及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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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禁制令之聲請。 

暫時禁制令自核發時起生效，於聲請人

撤回通常禁制令之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發

通常禁制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力。 

暫時禁制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

被害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第十八條 （通常禁制令效期） 

通常禁制令之有效期間為二年以下，自

核發時起生效。 

通常禁制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

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延長禁

制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二年以下。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為前項延長禁制令之聲請。 

通常禁制令所定之命令，於期間屆滿前

經法院另為裁判確定者，該命令失其效力。 

參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五條，明定通常禁制

令之有效期間。 

第十九條 （禁制令之執行） 

禁制令，應於核發後二十四小時內發送

當事人、被害人及警察機關，並得以電信傳

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暫時禁制令予警察機

關及網際網路帄台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

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 

禁制令核發後，當事人及相關機關應確

實遵守，第十七條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款

命令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第十七條第六款及第七款之禁制令，得

為強制執行名義，由被害人依強制執行法聲

請法院強制執行，並暫免徵收執行費。 

一、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明

定禁制令送達之對象及時間。因禁制令無

通報直轄縣市主管機關之必要，故無需送

達予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爰訂定

第一項之規定。 

二、參照家暴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五款，明定保護令之執行機關及執行效力

。 

三、為落實對被害人性私密活動內容之保護，

並強化執行效力，爰訂定第三項之規定。 

第二十條 （準用家暴法條文）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項、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七條、第

三十八條，於本法準用之。 

明定本法準用之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 

第四章 罰  則 章名 

第二十一條 （違反禁制令罪） 

違反法院依第十七條第一款至第六款、

第八款及第十八條第三項所為之裁定者，為

本法所稱違反禁制令罪，處六個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一、性私密活動內容如未經當事人同意即傳送

或散布，對被害人之權益影響甚鉅，故本

法設置禁制令，禁止持有他人性私密活動

內容紀錄之人為特定之行為，性質上係避

免財產權遭違反濫用之強制處分。 

二、受禁制令處分之人，如違反禁制令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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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不當行為者，其主觀上已有侵害他

人性意思形成自由、意思自由及人格權之

不法意圖，難謂僅係違反法律上禁止義務

而已，其惡性更為重大，應有處罰必要，

爰制定本法課予刑事責任。 

第二十二條 （違反揭露被害個資）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

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第七條規定

之物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

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

行為止。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

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

關係者，第二項所定之罰鍰，處罰行為人。 

一、參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

播電視法規定可知，通訊傳播委員會係以

事業為單位進行管理，爰明定第一項規定

，對於違反本法第七條規定而違法揭露被

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之

事業單位，處以罰緩。 

二、廣播及電視事業屬性異於宣傳品、出版品

、網際網路等其他媒體，須以公司或財團

法人型態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申請特許或

許可執照始得經營，通傳會主管之廣電三

法係以廣播、電視「事業」為管理對象。

故本法明定若廣播、電視事業有違反第七

條第二項之情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

「事業」加以處罰，爰明定第一項規定。 

三、第三項所指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與行為

人間無監督關係者，依行為與罪責同時存

在原則，爰增訂第三項規定，以行為人為

處罰對象。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制定後施行。 

第二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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